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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通专审字[2015]16号

北 京 仁 泽 公 益 基 金 会 :

我们接受委托 ,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⒛ 14年 度财务报表 (包括 ⒛ 14年 12月

31日 资产负债表 ,⒛ 14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的 基

础 卜,审核 了贵基金会编制的 《2014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

于 2015年 03月 03冂 出具了无保 留的审计报告 ,报告文号为中通审字[2015]55

号。

一、管理层 的责任

按照 《基金会管理条例》 (国 务院令第 400号 )等有关文件 的规定 ,贵 基金会

应 向登记管理机J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应 当包括 :财务会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 ,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 的情况 以及人员和

机构的变动情况等 。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 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 、采用适 当的编

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 的责任

我们 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 ,对贵基金会编

制的《2014年 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 ,对 其是否遵循 了《基

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 了审

核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

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 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 《⒛ 14年 度工作报告》

中涉及的则务 专项信息 ,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 中所披

露的相关 内容在蕈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 。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



核程序 ,以 获取相关 的审核证据 。

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2014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 公益支 出情况

(1)公益事业支 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 出比例

项    目

上年末基金余额

①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其中 :项 目人员I资 福利支出

本年度总支出
②管理人员I资福利支出

∶③行政办公支出

{④其他支出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

本年度工作人员I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丨!f总 支出的比例

额

21,318,05854

19,741,090,79

22,20000

140,93841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是 491,996.03元 ,与 管理费用本年

累计数 469,796。 03元不一致 ,原 因在于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中含有
“
业务

活动成本
”

中列支 的
“
工作人 员工资福利

”
22,⒛ 0.00元 。

2、 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⒛ 14年 度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2,513,131.48元 ,其 中占捐赠收

入总额 5%以上 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

捐贝曾丿\、

本年捐赠额 (人 民币元 )

货 币 非货 币

丨开展 “甲癣防治现状调研项目”发生的直

∶接相关费用 (包 括项目运行费用和方案的

∶协助撰写费、EDC系统开发费等)、 与项

|目 苴接相关的甲方行政人员T资福利、行

∶政办公支出

328,857,62

34,106.00

92,629乞

2.43o/o

途

高德美 贸 易 (上

海 )有 限公司
l,330,000,00



辉瑞国际贸易 (上

海 )有 限公司
777,000.00 助 医

科 研

北京 韩 美 药 品有

限公司
i  235,00000

3、 重大公益项 目收支明细表

支出

项 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
计

项 目

名称
收 入

l,330,00000

777^00000

2^107.00000

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000

18,379,87404

18,379.87亻 04

立项、执行、

监督和评估

费用

450^00000

569,45580

1^019、 45580

租赁

房

屋、

购买

和维

护固

定资

产费

用

000 000

22,20000 000

22.20000 ∷ 000

宣传推广

费用

I   |

102,87100i

小 计

453,07600 i 453,0760C

19,075,050 19

19,528、 126 19

≡ 
 
 
 
 
 
 
 
 
 
 

〓

人员

报酬

其他

费用

甲

防

现

调

项

 
〓恩

项

⒈

癣

治

状

研

囗
Ⅰ

助

日
〓合

计
102、 871 00

000 | 3907600

64935∶  695,17615

3,72535 ∶ l,148,25215

1。 甲癣防治现状调研

项 日

北 京 顺 然 互 动 科

技有限公司

4、 重大公益项 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上 海 迈 川 市 场 策

划有 限公司

∶ 占年度公益总
支付金额(元 )丨

∶ 支出比例
用 途

200,00000 101o/o ∶调研服 务费

175,000,00

150,000,00
上海 惠宏 企业 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0,89o/o 服务费



北京 尚德 志诚 咨

洵有限公司

100,000,00 0.519。

项 日方案撰

写及专家伦

理协调沟通

服务费

2,恩助项 目 93,109乞 捐 药

19,004,8740鸿 :  9627%

5、 委托理财

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⒛ 14年 度未发生委托理财业务 。

6、 投资收益

无。

7、 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的认定标准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 、共 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以 及

两方或两方 以上受同一方控制 、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 。发起人 、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1/5以 上理事来 自该单位 )、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 同投资

方、主要捐赠人等 ,以 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晌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 ,构成关联方 。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天盛雨泽医药信息咨询 (北 京 )

高德美贸易 (上 海 )有 限公司

辉瑞国际贸易 (上 海 )有 限公司

北京韩美药砧有限公司

与基金会关系

贫 L+l的 类风湿关
:

节炎和强直性脊 :18,379,874,04

柱炎患者    ∵
〓
 
_计

有 限公司  :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主耍捐赠人

主要捐赠人

(3)关联方交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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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款项

无 。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 ,贵基金会 《⒛ 14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上述财务专项 售息 ,

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 了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 ,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

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 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

五、报告使用范 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 ,上述 《⒛ 14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

信息应当与 己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 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 《⒛ 14年度 I作报告》时使用 ,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日的。

藜盛蟊
责任公司

王慧敏

中国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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